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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，得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七條第一

項第一款，分別聲請本院為憲法解釋或統一解釋，無須經由上級機關

層轉，此亦為本院受理該類案件之向例（參照釋字第二六○號、第二九

三號、第三○七號解釋）。蔅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之行政機關（即各該政

府）辦理自治事項，發生上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

一款之疑義或爭議，或同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見解歧異，且依其性質

均無受中央主管機關所表示關於憲法或法令之見解拘束者，基於憲法

對地方自治建立制度保障之意旨，各該地方政府亦得不經層轉逕向本

院聲請解釋。蔆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之行政機關執行中央委辦事項，本應

接受中央主管機關指揮監督，如有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適用法律發生

見解歧異，其聲請本院解釋，仍應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九條之

程序提出。又地方行政機關依職權執行中央法規，而未涉及各該地方自

治團體之自治權限者亦同。均併此指明。

釋字第五二八號解釋（90.6.29.）

【解釋文】

刑事法保安處分之強制工作，旨在對有犯罪習慣或以犯罪為常業

或因遊蕩或怠惰成習而犯罪者，令入勞動場所，以強制從事勞動方式，

培養其勤勞習慣、正確工作觀念，習得一技之長，於其日後重返社會

時，能自立更生，期以達成刑法教化、矯治之目的。組織犯罪防制條例

第三條第三項：「犯第一項之罪者，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，令

入勞動場所，強制工作，其期間為三年；犯前項之罪者，其期間為五

年。」該條例係以三人以上，有內部管理結構，以犯罪為宗旨或其成員

從事犯罪活動，具有集團性、常習性、脅迫性或暴力性之犯罪組織為規

範對象。此類犯罪組織成員間雖有發起、主持、操縱、指揮、參與等之

區分，然以組織型態從事犯罪，內部結構階層化，並有嚴密控制關係，

其所造成之危害、對社會之衝擊及對民主制度之威脅，遠甚於一般之

非組織性犯罪。是故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三項乃設強制工作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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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，藉以補充刑罰之不足，協助其再社會化；此就一般預防之刑事政

策目標言，並具有防制組織犯罪之功能，為維護社會秩序、保障人民權

益所必要。至於針對個別受處分人之不同情狀，認無強制工作必要者，

於同條第四項、第五項已有免其執行與免予繼續執行之規定，足供法院

斟酌保障人權之基本原則，為適當、必要與合理之裁量，與憲法第八條

人民身體自由之保障及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意旨不相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刑事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之立法體制，本於特別預防之目

的，針對具社會危險性之行為人所具備之危險性格，除處以刑罰外，另

施以各種保安處分，以期改善、矯治行為人之偏差性格；保安處分之強

制工作，旨在對有犯罪習慣或以犯罪為常業或因遊蕩或怠惰成習而犯罪

者，令入勞動場所，以強制從事勞動方式，培養其勤勞習慣、正確工作

觀念，習得一技之長，於其日後重返社會時，能自立更生，期以達成刑

法教化、矯治之目的。

為防制組織犯罪，以維護社會秩序，保障人民權益，組織犯罪防

制條例對違反該條例之行為，於第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：「發起、

主持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

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；參與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

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。」「犯前項之罪，受刑之執行完畢或赦

免後，再犯該項之罪，其發起、主持、操縱或指揮者，處五年以上有期

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二億元以下罰金；參與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

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。」「犯第一項之罪者，應於

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，令入勞動場所，強制工作，其期間為三年；犯

前項之罪者，其期間為五年。」即除處以刑罰外，並予以強制工作之處

分。同條例之第二條規定，係以三人以上，有內部管理結構，以犯罪為

宗旨或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，具有集團性、常習性、脅迫性或暴力性之

犯罪組織為規範對象，此與本院釋字第四七一號解釋認槍砲彈藥刀械

管制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，不問行為人所具之犯罪習性、有無預防

釋字第五二八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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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，均一律宣付強制工作，有違憲法保障人身自

由意旨之情形有別，非可相提並論。犯罪組織成員間雖有發起、主持、

操縱、指揮、參與等之區分，然犯罪組織為遂行其犯罪宗旨，乃以分工

及企業化之方式從事犯罪行為，內部結構階層化，並有嚴密之控制關

係，犯罪組織之成員既屬常習性並具隱密性，犯罪型態多樣化，除一般

犯罪外，甚或包括非法軍火交易、暴力控制選舉等，其對社會所造成之

危害與衝擊及對民主制度之威脅，遠甚於一般之非組織性犯罪。組織

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三項乃設強制工作之規定，補充刑罰之不足，協

助其再社會化；此就一般預防之刑事政策目標言，並具有消泯犯罪組織

及有效遏阻組織犯罪發展之功能，為維護社會秩序、保障人民權益所

必要。至於針對個別受處分人之不同情狀，認無強制工作必要者，於同

條第四項「前項強制工作，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，檢察官認為無執

行之必要者，得檢具事證報請法院免予執行。」第五項「第三項強制工

作執行已滿一年六個月，而執行機關認為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，得檢具

事證，報請檢察官聲請法院免予繼續執行。」已有免其執行與免予繼續

執行之規定，檢察官自得衡量參與組織成員之各種情狀為聲請，由法院

斟酌保障人權之基本原則，為適當、必要與合理之裁處，是組織犯罪防

制條例第三條第三項「犯第一項之罪者，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，

令入勞動場所，強制工作，其期間為三年；犯前項之罪者，其期間為五

年。」之規定，與憲法第八條人民身體自由之保障及第二十三條比例原

則之意旨不相牴觸。

釋字第五二九號解釋（90.7.13.）

【解釋文】

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，於中華民國

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因戰地政務終止而廢止時，該地區役齡男子如已符

合該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及同條第二項之要件者，既得檢定為已

訓乙種國民兵，按諸信賴保護原則（本院釋字第五二五號解釋參照），




